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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

壹、案　　由：據悉，臺北市政府辦理「大安區金華公共住

宅」新建工程，基地坐落日治時期臺北監獄

範圍內，且緊鄰市定古蹟，設計暨監造廠商

依該府要求進行考古試掘，挖出長達100多
公尺日治時期「尖底明溝」等建築結構遺留，

該府為使公宅工程順利進行，決定將遺構挖

起，待公宅完成後再原址重建展示。究該府

疑以公宅工程優先於遺址文物之保存重建，

是否毀壞遺址之完整，實有深入調查之必要

案。

貳、調查意見：

案經函請臺北市政府就有關事項提出說明併附佐

證資料到院，並於民國（下同)113年2月1日約請臺北市

政府文化局田瑋副局長、都市發展局（下稱都發局）劉

美秀副局長及相關業管人員到院接受詢問，再蒐研相關

卷證，已調查完成，茲綜整調查意見如下：

一、臺北市政府於舊臺北監獄基地上辦理金華社宅新建工

程挖掘出日治時期結構完整之尖底明溝遺構，為當時

監獄圍牆內側之排水溝，可與圍牆一同見證舊臺北監

獄的規模與歷史，極具文化及歷史意義，且已登錄為

臺北市歷史建築。臺北市政府針對該珍貴之文化資產

遺構，應避免其遭受傾頹破壞，所擬訂之尖底明溝遺

構保存、修復及再利用計畫，允宜特別慎重。

(一)依文化資產保存法(下稱文資法)第3條規定：「本法

所稱文化資產，指具有歷史、藝術、科學等文化價

值，並經指定或登錄之下列有形及無形文化資產：

一、有形文化資產：（二）歷史建築：指歷史事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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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定著或具有歷史性、地方性、特殊性之文化、藝

術價值，應予保存之建造物及附屬設施。」同法第8

條第2項復規定：「公有之文化資產，由所有或管理

機關（構）編列預算，辦理保存、修復及管理維

護。」同法第24條第1項規定：「古蹟應保存原有形

貌及工法，如因故毀損，而主要構造與建材仍存在

者，應基於文化資產價值優先保存之原則，依照原

有形貌修復，並得依其性質，由所有人、使用人或

管理人提出計畫，經主管機關核准後，採取適當之

修復或再利用方式。」同法第30條第2項：「歷史建

築、紀念建築之保存、修復、再利用及管理維護等，

準用第二十三條及第二十四條規定。」爰文化部、

直轄市政府、縣（市）政府對於具有文化價值之遺

跡及景觀得指定或登錄為文化資產，並對其負有保

存、修復及管理維護之責，如需修復，則應保存原

有形貌及工法，合先敘明。

(二)108年臺北市政府辦理金華社宅新建工程，該社宅

基地選址於舊臺北監獄範圍，依據該府103年6月4

日公告修正市定古蹟臺北監獄圍牆遺蹟範圍之附

帶決議，於該基地興建工程之開發單位應先進行試

掘以確認是否留存圍牆遺跡，並依文資法相關程序

辦理。經開發單位臺北市政府都發局提出試掘計畫，

嗣後於109年7月9日試掘調查計畫調查結束，本案

發掘結果，部分坑位露出日治時期鋪面現象，疑似

牆基結構、V行紅磚水溝等。110年4月9日臺北市政

府文化局同意核准開發單位所提出之擴充試掘調

查暨保存展示計畫，並進行第2次試掘，同年8月10

日提出試掘調查報告，確認兩次試掘的結果，基地

內保存狀況較佳的日治時期建築遺構，除了第一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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試掘出土的尖底明溝及燻蒸室，另新出土一放腳基

礎；該基地經後期興建工程，基地內日治時期建築

多已受到擾動，其餘遺構保存狀況較不完整；該府

文化局原則同意本案保存展示計畫「一館、二廊、

三門戶」規劃構想。嗣後，金華社宅建築監造公司

劉培森建築師事務所於112年7月19日又發掘出兩件

史前陶件。112年7月25日該府文化局辦理現勘，現

場確認尖底明溝出土狀況較擴大試掘報告書所敘

述更完整，故請停止取掘並原地保留。尖底明溝已

揭露部分（長132公尺）經提送臺北市政府112年9

月25日第164次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

考古遺址史蹟及文化景觀審議會(下稱文資審議會)

審議，有關登錄歷史建築部分，出席委員16人，出

席委員16人同意，故決議同意登錄大安區舊臺北監

獄遺構「尖底明溝」為臺北市歷史建築，該府文化

局並於112年12月4日公告。

(三)112 年 9 月 25 日臺北市政府第 164 次文資審議會給

予前述尖底明溝歷史建築的文資身分，其登錄理由

有：1、表現地域風貌或民間藝術特色者：可具證

當時臺北刑務所基礎設施構造物之構造工法及材料，

並呈現臺北刑務所之部分空間樣貌。2、具建築史

或技術史之價值者：尖底明溝主體為兩側運用清代

臺北城牆石砂岩石條堆疊之溝壁，與中央紅磚鋪成

之 V 型尖底溝面構成。3、具地區性建造物類型之特

色者：使用臺北城牆石砂岩與日治時期紅磚就地取

材構築，具臺北地區特色。為當時監獄圍牆內側之

排水溝，西高東低，以重力引流；亦有發現垂直於

目前東西向之分支渠道，可與圍牆一同見證臺北監

獄的規模與歷史。另燻蒸室、放腳基礎等遺構於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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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取掘過程中並無新事證發現，仍維持未給予文資

身分之決議。

(四)據查，臺北市政府辦理金華社宅新建工程，在舊臺

北監獄基地範圍內挖掘出土之完整尖底明溝遺構，

該尖底明溝的溝體是舊臺北監獄南側的排水系統，

應用清朝城牆石及紅磚於日治初期監獄之排水設施，

溝底呈 V 字型，由兩塊紅磚對鋪而成，西高東低，

以重力引流，雖然構造及工法簡單，但具備建築及

技術史價值，顯示日本時代對舊臺北城牆石材的再

利用方式及見證日治時期之建築技術，具有高度歷

史、藝術或科學價值，已為臺北市政府依據文資法

登錄為歷史建築，為應予妥善保存及保護之建造物。

詢據本院約詢臺北市政府都發局時陳稱：「現在(金

華社宅)連續壁的位置剛好就在明溝的位置，所以

我們現在還在討論，如果我們連續壁往後退，因為

我們現在那條明溝就算是原地保留，我還是會把他

先移走，做個基礎再把他弄回來……」、「我們現在

討論就是我們的地下連續壁位置再降下來，然後做

完連續壁以後，再把這個明溝再放回原來的位置，

這樣子的方式做處理，可能會比較好，這樣對我們

社宅的設計影響變動會比較小，最後呈現還是在那

個位置，只是說他是下面是有一個連續壁……。」

據上，臺北市政府都發局考量金華社宅連續壁施作

剛好在尖底明溝的位置，內縮連續壁又將影響金華

社宅建築空間，該局認為無論是將尖底明溝置於連

續壁正上方或是連續壁內縮採取原地保留方式，因

尖底明溝下方基礎並不堅實，均需先移置後再施作

連續壁或基礎，嗣後再將該明溝移回，但該條尖底

明溝確切的保存方式，目前還沒有定案。



5

(五)惟依文資法第 24 及同法第 30 條規定，歷史建築應

保存原有形貌及工法，如因故毀損，而主要構造與

建材仍存在者，應基於文化資產價值優先保存之原

則，依照原有形貌修復。該尖底明溝於該基地深埋

數十年，未受其後各時代地上建物所破壞，整體結

構尚稱完整且壯觀；臺北市政府都發局允應遵守前

述文資法規定，基於文化資產價值優先保存之原則，

審慎研擬該尖底明溝保存計畫，切勿破壞該遺構之

文化資產價值。另查 112 年 9 月 18 日臺北市政府文

化局辦理金華社宅尖底明溝身分及出土史前陶件後

續保存方案專案會議中，出席委員亦曾提及：「尖

底明溝整體結構由磚、石、土的相互搭接砌築而成，

其材質特性並非如鋼筋混凝土般堅固，以目前工程

而言，無法在不破壞遺構整體完整性的前提下進行

移動……若採取全數結構挖起後，待社宅完工再局

部移回展示之方式，勢必會對尖底明溝整體結構完

整性及真實性產生極大破壞，故建議尖底明溝應原

址原地保存……。」是以，經試掘出土之尖底明溝

遺構為舊臺北監獄的一部分，舊臺北監獄雖是一種

負面資產，但也是一種具有特色之省思資產，這種

有關獄政的遺構給後人的印象與想像雖然幾乎都是

負面的，但其存在之意義是讓人深思反省，可以作

為一種教育的方式，如果因為新建工程就任由這些

有關獄政的文化資產毀壞甚或消失，同時也就失去

了解與反思的教育意義。因此，該尖底明溝之整體

結構尚稱完整，且具有高度歷史、文化及藝術之價

值，復已取得歷史建築的文化資產身分，臺北市政

府對該尖底明溝遺構所提出的任何保存計畫，均應

維護尖底明溝整體結構最大的完整性及真實性，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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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顯該遺構歷史建築之文資價值。

(六)綜上，臺北市政府於舊臺北監獄基地上辦理金華社

宅新建工程挖掘出日治時期結構完整之尖底明溝

遺構，為當時監獄圍牆內側之排水溝，可與圍牆一

同見證舊臺北監獄的規模與歷史，極具文化及歷史

意義，且已登錄為臺北市歷史建築。臺北市政府針

對該珍貴之文化資產遺構，應避免其遭受傾頹破壞

，所擬訂之尖底明溝遺構保存、修復及再利用計畫

，允宜特別慎重。

二、臺北市政府於 103 年 4 月 10 日辦理之文資諮詢會議雖

認定舊臺北監獄基地並不具遺址價值，但臺北市政府

嗣後於該基地辦理金華社宅新建工程中，未囿於該諮

詢會議結論，遂於試掘過程中挖掘出尖底明溝、燻蒸

室及放腳基礎具有文化及歷史意義等遺構及遺物，值

得肯認。惟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允宜善用本身資源，提

供開發單位該府都發局相關專業協助，俾完善本案金

華社宅文化資產試掘及出土物之保存工作。

(一)據臺北市政府查復，103年4月10日民眾曾提報「原

臺北刑務所」申請全區為遺址保存案的諮詢會議中，

與會委員認定該區並不具遺址價值。嗣後於同年5
月28日臺北市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第57次會議中卻

決議，原則尊重103年4月10日諮詢會議結論，另有

關愛國東路21巷、210巷以東、金山南路二段以西、

金華街以北、杭州南路二段25巷、金山南路二段30
巷以南所圍繞之區域，因涉及臺北市公告之古蹟、

歷史建築等文化資產，未來開發單位如遇營建工程

及其他開發行為，應依文資法第29條、30條、50條、

75條（即現今文資法33、35、57、77條）之規定辦

理」。另103年6月4日該府依據前述文資會議補充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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圍修正公告，其中附帶決議：「……構造物雖已不

存在，然空間紋理尚屬明確，未來開發單位應先進

行試掘以確認是否留存圍牆遺跡，並依文資相關程

序辦理，後續並透過設計手法進行保存。」是以上

述二者遂成為該基地未來工程開發需進行試掘之

相關依據。前述103年4月10日該次諮詢會議雖認定

該基地並不具遺址價值，但臺北市政府本次辦理金

華社宅新建工程卻未受該諮詢會議結論影響，要求

開發單位須進行試掘。亦因此得於試掘過程中挖掘

出尖底明溝、燻蒸室及放腳基礎等遺構及遺物，甚

至挖掘出史前陶件，顯示該舊臺北監獄基地地面下

蘊含的文化資產比我們想像的還多。因此，臺北市

政府辦理本案金華社宅新建工程遵循103年5月28日

文資審議會決議及同年6月4日修正公告有關開發行

為需依據文資法33、35、57、77條規定之附帶決議

進行試掘，得以挖掘出前述諸類遺構或遺物，值得

肯認。

(二)又查，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5條第2項規定：「政

府機關策定重大營建工程計畫，不得妨礙古蹟、歷

史建築、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之保存及維護，並

應先調查工程地區有無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念建築

及聚落建築群或具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念建築及聚

落建築群價值之建造物，必要時由主管機關予以協

助……」爰此，依規定金華社宅基地開發機關臺北

市政府都發局及金華社宅營建單位劉培森建築師

事務所於開發初期擬訂之試掘計畫時，需找尋相關

學者專家進行專業規劃試掘工程，再將試掘計畫提

交主管機關該府文化局審查，文化局再邀請該領域

之學者專家進行該計畫審議；其後挖掘出相關遺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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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遺物，其文資身分審查及其後文資保存及展示計

畫，亦是依據相同程序辦理。惟該府都發局及劉培

森建築師事務所均為建築專業，未備文化資產專業，

無論於進行試掘及對於甫公告為歷史建築之尖底

明溝遺構擬訂保存計畫，均是以非文資專業進行文

資挖掘及保存工作，在文化資產保存及新興建築工

程中不易找尋平衡點，亦可能因此肇致該工程不斷

延後。臺北市政府文化局應基於與該府都發局同為

臺北市政府團隊成員，允宜善用本身資源，依據前

述文資法第35條第2項規定，提供都發局等開發單

位相關之專業協助。

(三)綜上，臺北市政府於103年4月10日辦理之文資諮詢

會議雖認定舊臺北監獄基地並不具遺址價值，但臺

北市政府嗣後於該基地辦理金華社宅新建工程中，

未囿於該諮詢會議結論，遂於試掘過程中挖掘出尖

底明溝、燻蒸室及放腳基礎具有文化及歷史意義等

遺構及遺物，值得肯認。惟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允宜

善用本身資源，提供開發單位該府都發局相關專業

協助，俾完善本案金華社宅文化資產試掘及出土物

之保存工作。

參、處理辦法：

一、調查意見，函請臺北市政府辦理見復。

調查委員：浦忠成

         賴鼎銘

         范巽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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